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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浙 0784 民初
6138号

沈爱茹、林潮海：本
院受理原告傅晓利与被
告沈爱茹、林潮海房屋
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2016）浙
0784民初6138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
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2130号

徐宗菲：本院受理
原告吴长流诉你的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 9 时 40 分
在浦江县人民法院第
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2044号

项德：本院受理原
告浦江凯马仕贸易有
限公司诉你的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禹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次日起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2017年7月
24 日 8 时 40 分在浦江
县人民法院第七审判
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1627号

盛建军：本院受理
原告王红平诉你的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
30 日内，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 9 时 10 分
在浦江县人民法院第
七审判庭开庭审理。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初
7105号

王振华、王金杰：本
院受理的原告黄少君诉
你们的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726 民 初
7105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初
8809号

吴寒：本院受理的
原告吴俊峰诉你的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 告 送 达（2016）浙
0726民初8809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初
7984号

张程路：本院受理
的原告叶鹏峰诉你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民初7984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初
8449号

李亮：本院受理
的原告黄迎春诉你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 0726 民 初 8449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初
6836号

毛方莹：本院受理
的原告徐小青诉你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6）浙
0726民初6836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金 华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1758号

浦江县盛凯锁
厂、张红根、吴荷女、
王美英：本院受理原
告陈建荣与被告浦江
县盛凯锁厂、张红根、
吴荷女、王美英之间
的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们 公 告 送 达 起 诉 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证据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
名单和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案由张孟有担
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
员黄轩、人民陪审员周
彩燕组成合议庭，定于
2017年7月14日上午
9时40 分在本院黄宅
法 庭 公 开 开 庭 进 行
审 理 。 逾 期 将 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1903号

陈德炫、王巧玲：
本院受理原告陈三海
与被告陈德炫、王巧玲
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由张孟
有担任审判长，与代理
审判员黄轩、人民陪审
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
定于2017年7月14日
上午9时20分在本院
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初
2137号

黄联青：本院受理
原告楼仙雅与被告黄
联青之间的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证据材料、合议庭
组成人员名单和开庭
传票。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日内。本案由张孟
有担任审判长，与代理
审判员黄轩、人民陪审
员周彩燕组成合议庭，
定于2017年7月14日
上午 9 时在本院黄宅
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1759号

浦江县盛凯锁厂、
张红根、吴荷女、王美
英：本院受理原告王群
飞与被告浦江县盛凯锁
厂、张红根、吴荷女、王
美英之间的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
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证据材料、合议庭组成
人员名单和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 30 日内。本案
由张孟有担任审判长，
与代理审判员黄轩、人
民陪审员周彩燕组成合
议庭，定于 2017 年 7 月
14 日上午 10 时在本院
黄宅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8604号

王振华：本院受理
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浦江支行诉被告王
振华信用卡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8604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 书 ，逾 期 则 视 为 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8460号

周国梁：本院受理
原告肖仁训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0726 民初
8460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428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13
号

吴慧芳、黄胜利：本
院受理原告吴旭松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17）浙
0726 民初 13 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428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6）浙 0726 民 初
8913号

申未礼：本院受理
原告浙江浦江晶盛水晶
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 0726 民 初
8913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
本院428办公室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 0726 民 初
2003号

周伟军、周春珍：本
院受理原告王玉珍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 公 告 送 达（2017）浙
0726 民初 2003 号民事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428办公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726民初
1998号

周伟军、周春珍：
本院受理原告王玉珍
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17）浙 0726 民 初
1998 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428办公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金华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7）浙0802立预
62号

濮松良：本院受
理原告王强诉你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次日9时15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花园法庭开庭
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802立预
11号

濮松良、濮松金：
本院受理原告王强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次日 9 时 1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花园法庭开庭
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802民初
5311号

吴斌、赵小飞：
本院受理原告郑明
与你们房屋租赁合
同 纠 纷 一 案 ，现 已
审理终结。因你们
下 落 不 明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公 告 送 达
（2016）浙 0802 民初
5311 号 民 事 判 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提交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浙江省衢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 上 诉 的 ，本 判 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1004民初
958号

贺月红：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农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台
州路桥支行与你为
信用卡纠纷一案，因
你外出地址不详，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材料、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原
告要求你偿还中国
农业银行金穗贷记
卡计至 2016 年 8 月 1
日的透支本息等共
计 22189.30 元（其中
本金 19337.06 元、利
息 1922.88 元 、滞 纳
金 929.36 元），并支
付自2016年8月2日
起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按中国农业银行
金穗贷记卡领用合
约 规 定 计 算 的 利
息。自本公告发出
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及举证的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三十日内。本案由
审判员周晓瑶担任
审判长，与代理审判
员王选评、人民陪审
员叶锡明组成合议
庭进行审理，并定于
2017 年 7 月 7 日 9 时
在本院第十二审判
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1004民初961
号

马明根：本院受理原
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路桥支行与你为
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
知书。原告要求你偿还中
国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计
至2016年8月2日的透支
本息等共计 17022.70 元
（其中本金14975.41元、利
息 1423.78 元 、滞 纳 金
623.51元），并支付自2016
年8月3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按中国农业银行金
穗贷记卡领用合约规定计
算的利息。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十五日、三十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周晓瑶
担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
员王选评、人民陪审员叶
锡明组成合议庭进行审
理，并定于2017年7月7日
8时50分在本院第十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1744号

王礼法、颜春娇：本
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你们为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因你们外出地址
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
书。原告要求被告王礼
法偿付借款本金43250元
及截至2017年2月21日
利息、罚息3584.53元，合
计金额46834.53元，并支
付自2017年2月22日起
至实际还款日止所产生
的利息、罚息；被告王礼
法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
费、律师费及其他一切实
现本诉债权的相关费用；
被告颜春娇对被告王礼
法的上述款项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及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三十日内。本案由审
判员周晓瑶担任审判长，
与代理审判员王选评、人
民陪审员陈芳萍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
2017年7月7日9时30分
在本院第十二审判庭公
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7）浙 1004 民 初
1348号

郑云夫、吕金秋：本
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们为信
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们外
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
证通知书。原告要求被
告郑云夫立即偿还原告
信用卡透支款 63668.62
元（本金 49929.12 元、截
至2016年11月30日的利
息 6865.26 元 、滞 纳 金
6814.24 元、其他费用 60
元），并支付自2016年12
月1日起至实际偿还日止
按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
滞纳金；被告吕金秋对上
述款项承担连带责任。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三十日内。
本案由审判员周晓瑶担
任审判长，与代理审判员
王选评、人民陪审员陈芳
萍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
并定于2017年7月7日9
时15分在本院第十二审
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金建朋（户籍地永嘉
县岩头镇季家山村 50
号）：本院受理丁友香、周
金珂、周彦君与被告金建
朋、河南省天桥重型机械
有限公司生命权、健康权、
身体权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1121民初1248号应诉及
举证通知书、诉状及证据
副本、告知合议庭组成通
知书、转换程序裁定书和
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日起 15 日内。并定
2017年7月4日15时00分
在本院万山法庭开庭审
理。 青田县人民法院


